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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

陈端洪*

摘 要 在规范层面,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法忠诚。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忠诚的道德原则

基础上的存在实体,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也才能理解政治忠诚的意

义。不同的国家形态,其政治忠诚的模式不同,现代立宪国家的政治忠诚集中体现为宪法忠

诚。除非宪法成为国家的公民宗教,否则共和国就不具有最有力的精神纽带。宪法宣誓被普

遍用于保证宪法忠诚,因为宣誓是一种神圣的言语行为,其神秘的力量和功效蕴藏在誓言的结

构之中。宪法宣誓是宪法信仰的一个仪式。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行可视为我国宪法文化的

一个突破,意味着权力仰赖人民的赐福,显示了权力温顺的一面。

关 键 词 国家忠诚 公民宗教 宪法宣誓

“将我们的民主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就是誓言”
———(古雅典)吕库古

引 论

为什么我国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十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

明”中连用两个“有利于”诠释了宪法宣誓的(预期)功能:“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

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

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抛开官方文体的修辞

·2941·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成员。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宪法视野下的代表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5JJ820002)的阶段性成果。



术,宪法宣誓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彰显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具体作用方式可以归纳

为两种:①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

命;②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整段话基本的逻辑是:

宪法宣誓通过作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观心理来实现某种客观效果。

出于职业的思维惯性,一谈到宪法实施,法律人马上会联想到强制性实施———违宪审查。

也许在一些人的眼中,宪法宣誓顶多是个形式(formality),对于宪法实施何用之有? 须知宪法

实施包含积极的意义———职责担当和消极的意义———不违背宪法,两种意义如同一个硬币的

两面。消极意义的合宪性控制包括自制型实施、谏议式实施与强制性实施。宪法宣誓是一种

带有宗教色彩的言语行为,诉诸宣誓者的政治良知,既能激发职责担当精神,也能促进权力自

制(auto-limitation),追求自觉实施的效果,其作用是无形的。从世界范围看,宪法宣誓与违

宪审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本文拟从规范的角度阐释宪法宣誓制度的意义。在规范的意义上,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

法忠诚,宪法宣誓制度的精神内核是宪法认同和宪法忠诚。鉴此,为什么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的问题可以分解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国家需要宪法忠诚? 第二,为什么要用宣誓的方式来

保证宪法忠诚?

宪法忠诚是国家忠诚的现代形式,因此,研究宪法忠诚必须退回到国家忠诚上去,在国家

忠诚模式演变的历史中发现宪法忠诚存在的条件及其进步意义。第一个问题在逻辑上预设了

一个基本命题:国家需要政治忠诚,准确地说,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忠诚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的实

体。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发掘一个国家忠诚的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就蕴藏在卢梭的

道德理想国之中,即一个著名的连比例公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在卢梭的人民直接

出场的理想国,主权者和臣民是人民的两个身体,主权者与政府相分离。只有在这两个条件

下,忠于主权者才真正等于忠于国家,政治忠诚才上升到了道德自由的高度,是服从与自由的

统一。对照这个范式,我们可以检讨历史上各种国家忠诚模式的利弊得失,探寻国家忠诚模式

演变的规律。

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下,将宣誓这样一个带有神学意味

的传统仪式安置在宪法的生命之中,这多少令人费解。因此,第二个问题也需分解为两个问

题:①为什么宪法会变成一国政治信仰的对象? ②宣誓为什么能保证声明的真实性? 宪法宣

誓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预设宪法是或者应该是公民宗教的圣典。故此,为了回答前一个

问题,我们将求助于卢梭的公民宗教理论,并借用人民制宪的学说。公民宗教是对一切宪法设

计的有效性的最终保障,是“上帝插进的一只脚”;人民制宪学说为我们架设一座从卢梭的“精

神法典”通往宪法爱国主义的逻辑桥梁。第二个问题涉及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哲学、政治

学和法学等诸多领域。对世俗化的,特别是无神论的国家的宪法宣誓,宗教-巫术的传统方法

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解释,阿甘本的语言哲学的解释方法则更为可取。阿甘本解析了誓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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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在誓言的语言结构之中发现了誓言的力量和效能(efficacy),称誓言为“语言的圣

礼”。〔1〕

本文将从四个层次,递进地阐明以下核心观点:

第一,只有在存在的意义才能理解国家的本质,也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政治

忠诚的意义。

第二,不同形态的国家,其政治忠诚的模式不同。国家忠诚模式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四大规

律:从下对上忠的单向结构演变为以公民相互忠诚为基础,以官员忠诚为重心的模式;从多层

次复合结构演变为“臣民→主权者”“代表→主权者”“政府→主权者”直接对应的结构;效忠对

象从具体人格转变为抽象人格和法律规范,即从忠君到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国家忠诚从卑微

的道德义务上升为道德自由,即“积极自由+服从”的综合情感与德性。

第三,除非宪法成为国家的精神法典,否则国家就不具有最牢固的道德情感基础,就不会

具有最根本的政治同一性,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就缺少连接的精神纽带。

第四,宪法宣誓被普遍作为宪法忠诚的保证,因为宣誓是一种神圣的言语行为。誓言的力

量蕴藏在誓言的结构之中。借用意大利学者PaoloProdi一本专门研究西方宪法史中政治誓

言的专著的名称,〔2〕我把宪法宣誓称作“权力的圣礼”(sacramentofpower)。

有三个涉及港澳地区的实际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①港澳官员无需宣誓忠于宪

法,只需宣誓忠于基本法,合理性何在? ②澳门基本法规定,五类官员需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基本法则没有相同或类似规定,这意味着什么? ③2016年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

时发生了一连串滥用宣誓程序的事件,并引发了中央释法,释法出台之后香港社会有人质疑释

法“加料”,如何回应?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可视为我国宪法文化的一个突破,显示了权力温顺的一面。这

个仪式意味着人民不仅作为制宪权的所有者存在于宪法之上,接受宪定权力执掌者的效忠,并

赐福于他们,而且始终以无组织、无形态的存在方式并立于宪法之旁,见证着宪法誓言的践行。

它昭示我国的政治忠诚模式正在逐渐演变,其趋势是,从下对上的单向忠诚转向公民相互忠诚

并突出国家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从个人崇拜转向宪法信仰,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伦理转向规

范忠诚———忠诚与法治的统一。

宪法是可以有力量的,如果一国之民信的话。

·4941·

中外法学 2018年第6期

〔1〕

〔2〕

(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蓝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

同时参考了该书英译本,GiorgioAgamben,TheSacramentofLanguage,AnArchaeologyoftheOath(Homo
SacerII,3),translatedbyAdamKotsko,PolityPresss,2010.

我从阿甘本的著作中得知此书,遗憾的是,因我不懂原著语文意大利文,且未发现有英文译本,故
至今无缘阅读。参见阿甘本,同上注,第3页。



一、概念解析

宪法宣誓在我国是个新事物,在论述宪法宣誓的意义之前有必要解析一组相互关联的概

念:忠诚誓言、就职誓言、宪法宣誓。在我国,还应该把一种特殊的宪法宣誓考虑在内,那就是

基本法宣誓。

(一)宪法宣誓、忠诚誓言、就职誓言

宪法宣誓,指的是特定主体在法定条件下表达宪法忠诚的一种言语行为(linguisticact)。

宪法宣誓是一个中国式的说法,字面上突出忠诚对象———宪法———和行为———宣誓。在美国,

对应的说法是宪法誓言(constitutionaloath),但相关内容一般被归入忠诚誓言、就职誓言的名

目之下,学理上纳入宪法信念(constitutionalfaith)〔3〕的范畴,属于宪法伦理学或宪法文化的

知识领域。宪法宣誓,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存在一部成文宪法。若无成文宪法,何谈

宪法宣誓?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国王的加冕誓言笼统地提“遵照法律和习俗”,一般的政治忠诚

宣誓只提忠君,不提忠于宪法。

忠诚誓言(loyaltyoath,oathofallegiance),即成员对一个组织、机构或者国家表示忠诚

的誓言。小到二人以上的结义,大到一个政党、国家,都可能要求成员进行忠诚宣誓;有合法的

宣誓,也有法律之外的和非法的宣誓。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对国家的政治忠诚,一般组织和机构

的忠诚宣誓、政党和其它政治组织的忠诚宣誓一概不在考虑之内。

什么人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对国家宣誓表达政治忠诚,有时直接取决于政治需要,有时取决

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情况比较复杂。独立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就广泛

应用忠诚誓言;建国后,公职人员就职、外国人入籍、参军以及担任军官均需宣誓(uniformed

servicesoath);南北战争期间普遍要求军人进行忠诚宣誓,战后战俘赦免也采用忠诚誓言;二

战及冷战时期反共,大范围地进行忠诚测试。此外,美国中小学及各级政府升国旗、奏国歌也

是一种忠诚的宣诺(pledgeofallegiance)。在我国,人们最熟悉的是入党、入团和加入少先队

的忠诚宣誓,这些是法律之外的宣誓。奏国歌、升国旗,属于法律范围内的集体忠诚宣诺。

就职誓言或职务誓言(oathofoffice),泛指政府职位候任者在就职时表达政治忠诚的言

语行为。不光政府职位可以把宣誓作为任职的先决条件,宗教组织和其它组织也可能要求就

职宣誓。英文中还有一个说法叫officialoath,有时候指的是广义的职务誓言,有时候与司法

人员誓言(judicialoath)相对而言,专指议会成员与政府系统官员的誓言。

在共和国,须做就职宣誓者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美国宪法》第2条规定,“总统在就

职之前,应宣誓或誓愿,誓词如下:‘我郑重宣誓(或 矢言)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

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进一步规定,“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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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合众国政府及各州政府之一切行政及司法官员,均应宣誓或誓

愿拥护本宪法。”另外,联邦法律规定,美国军官也要宣誓,军官誓言也是一种特殊的职务誓言。

在君主国,如果有加冕仪式,君主通常需要宣誓,其誓言叫加冕誓言(coronationoath)。

加冕誓言是不是可以算一种职务誓言呢? 和一般职务誓言不同,加冕誓言在性质上属于统治

誓言(oathofgovernance中文或可译作治国誓言),在法国叫王国誓言(oathofkingdom)。深

层次的理由是,君主拥有主权,而非一般的宪定权力;职务是法律创设的,而主权是法律的源

泉,因而也是一切职务的源泉。但是,在立宪君主国,君主与议会分享主权,君主也是一个宪法

职位,君主的加冕誓言在理论上应该可以算是一种职务誓言———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

甚至连君主的誓言(未必有加冕仪式)也受法律规制。

在英国,新君继位(accession)没有正式的宣誓仪式,但根据1707《新教与长老教会法》,君

主须对苏格兰教会做出宣誓。加冕仪式通常有宣誓环节,誓言措辞历经许多次修改,但基础还

是1688年《加冕誓言法》的规定。该法规定的誓言与历史上的传统誓言最大的区别是,以往宣

称君主“授予并保留法律”(grantandkeeplaws),而新立誓言要求国王受制于议会同意的法

律,1953年伊丽莎白加冕誓言就包括“遵照各地的法律和习俗”的字眼。英国的官员宣誓和忠

诚宣誓总体上受1868年《允诺式誓言法》(ThePromissoryOathAct)的规范,还有一些法律

也涉及宣誓。

同样是实行立宪君主制的比利时,国王是无需加冕的,但要在联邦议会两院面前进行宪法

宣誓。西班牙宪法规定,国王在登基之后、履职之前要尽快宣誓,誓言核心内容是“遵守和实施

宪法和法律”;其子嗣成年时也要做出同类的宣誓,外加效忠国王的誓言。

就职誓言可否算一种忠诚誓言呢? 在君主制国家,加冕誓言不归入忠诚宣誓,因为君

主是法律上的主权者,是全体臣民效忠的对象。例如,英国现在的忠诚誓言的核心内容是

忠于“陛下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子嗣及继任者”。在立宪君主国,加冕誓言必须包含遵守宪

法或法律的内容,因而也多多少少地带有宪法忠诚誓言的味道。至于其余各级官员,则均

需宣誓效忠国王/女王,其职务誓言无疑是忠诚誓言。在共和国,国家元首不是主权者,只

是主权者的代表,他/她不是其他人宣誓效忠的对象,而他/她同样负有忠于宪法的职责。

因此,国家元首的誓言在本质上也可以算是一种忠诚誓言。《美国宪法百科全书》收录的由

RalphS.Brown撰写的“忠诚誓言”词条就包括总统就职誓言,他称之为“温和形式的忠诚誓

言”。〔4〕不过,人们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忠诚誓言这个概念,与忠诚测试(loyaltytest)连在一

起讨论,不包括总统就职誓言。

在理论上,我把立宪君主国的加冕誓言(或登基誓言,若没有加冕仪式的话)和共和国国家

元首的誓言都包括在忠诚誓言之内。理由是,总统职位是宪法创设的,王位是宪法确认的,都

受制于宪法,其誓言受宪法和/或法律规制,且必须包含遵守宪法或法律的内容。不过,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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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ncyclopediaoftheAmericanConstitution,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86,pp.1181-
1183.



实践和宪法实践的层面,不妨把上述两种誓言与一般的职务忠诚宣誓区分开来。在我国新建

立的宪法宣誓制度中,不存在这种区分。

简单总结一下三个概念的关系。忠诚誓言的外延大于就职誓言,就职誓言是忠诚誓言的

一个类型。当就职誓言的核心字眼是(守护、遵守、忠于)“宪法”时,我们称之为宪法宣誓。

我国的宪法宣誓,应用范围很窄,只包括就职誓言。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

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2018年2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予以修订。《决定》规定:“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

第27条增加1款,作为第3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上述《决定》的名称就叫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而内容上仅规定了职务宣誓,

容易误导人们在观念上把二者等同起来;在实践的层面上,也为未来设置了一个障碍,如果将

来需要扩延宪法宣誓的范围,比如外国人入籍宣誓,战时忠诚宣誓,那就会发现现有框架容纳

不下任何其它类型的宪法宣誓。其实,可以考虑增加宪法宣誓的情形还有好些种情况,比如中

国共产党内的各级官员就职、公民参军、战争、授军衔,此不详列。

(二)基本法宣誓:一种特殊的宪法宣誓

在全国确立宪法宣誓制度之前,我国早已在港澳地区确立了就职宣誓制度。

《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

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本地立法《宣誓及声明条例》规定

了誓言的具体内容。此外,立法会参选登记表与确认书都写有拥护基本法的要求,这也是一种

表达忠诚的形式。〔5〕

再来看一下《澳门基本法》的规定:

第101条:“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法官和检

察官,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基本法,尽忠职守,廉洁奉公,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并依法宣誓。”

第102条:“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检察长

在就职时,除按《本法》第101条的规定宣誓外,还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比两部基本法,再把两部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与此次修宪新增的宪法宣誓条款进行比较,

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两个基本法分别规定,港澳地区官员只需要宣誓拥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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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时,选举管理委员会要求参选人报名时签署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确认书。这遭到一些参选人的抵制,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报名表已经载有类似内容。



本法,没有规定要宣誓拥护国家宪法;第二,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五类高官需要宣誓效忠国

家,香港基本法却并无类似规定。人们难免疑惑:基本法宣誓是否可以算作一种特殊的宪法宣

誓? 港澳两部基本法关于宣誓内容的规定不同,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我们先来分析基本法宣誓与宪法宣誓的关系,第二个问题留待本文第二部分

论述。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得重访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这个老问题。有人从法律位阶

理论出发严格区分宪法和基本法。因宪法是母法,基本法是下位阶的法律,他们据此否

定“基本法是小宪法”之说。〔6〕然而,位阶理论解释不了联邦制下允许州自立宪法的现

实。故此,他们进一步诉诸单一制,主张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不允许地方宪法存在。〔7〕

可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单一制理论,压根就无法解释一国两制的正当性。一国两制是宪

制创新,创新之处恰恰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制与联邦制的诸多界限,但又坚持了单一

制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地方没有自决权、制宪权和自卫权。在这个前提下,由国家给

某些地区单独制定具有宪法功能的基本法。这是不是否定国家宪法在港澳的效力呢?

非也。地方宪法的存在,绝不能否定国家宪法的效力,这在联邦制下是个常识。根据位

阶理论,否定了上位法的效力又如何论证下位法的效力呢?

这里不准备过多纠缠这个老问题,只想指出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关联性。一旦否定基本法

的宪法属性,基本法宣誓就不能算是一种宪法宣誓了。那么,国家有关宪法宣誓的修正案和决

定,要么适用于港澳,要么豁免港澳适用。如要港澳宣誓拥护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不就否定一

国两制了吗?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豁免,又于理不通。真是左支右绌。相反,如果在功能意义

上把港澳基本法看作国家制定的分别适用于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特别宪法”(官方的说法是“宪

制性法律”,既肯定基本法的宪法功能,又强调它的法律位阶),那么,基本法宣誓就可视为一种

特殊的宪法宣誓了,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法宣誓才有意义和正当性。如此,有关宪

法宣誓的修正案和决定也就没有必要适用于港澳地区了。至于那些担任国家公职的港澳人

士,自当别论。附带说一句,国歌法和国旗法都列入两部基本法的附件三,分别通过本地立法

适用于港澳。奏国歌、升国旗,也是政治忠诚和宪法忠诚的表达方式,因为国歌和国旗都属于

国家的代表性符号,均由宪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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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
期,第13-15页。关于“小宪法”,曾任港大法学院教授的 YashGhai在他那本被广泛阅读的基本法著

作中说,“对基本法确立的制度有不同的描述,有说‘联邦的’,有说‘自治的’,而基本法通常被指称为

‘小宪法’(序言的功能尽管模糊不清,但似 乎 明 确 地 提 示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处 于 中 国 宪 法 之 下)”参 见

YashGhai,HongKong’sNewConstitutionalOrder—TheResumptionofChineseSovereigntyandThe
BasicLaw,KongUniversityPress,1997,p.137.

参见王叔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肖蔚

云:《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110页;王振民:“‘一国两

制’实施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浅析”,《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第9页。



二、国家忠诚及其模式变迁

在规范的意义上,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法忠诚。国家之所以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首先是

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国家是一个忠诚的体系。国与国的差别,不在于是否需要忠诚,而

在于忠诚的模式不同。在一个现代共和国,一般来说,忠于国家=忠于宪法。

(一)忠诚与同一性

何谓忠诚? 忠诚是一种关系结构。忠诚指的是一个主体对于一个对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

态度和行为方式,可简单图示为:“主体→对象”。这个对象或者宾词,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

一个组织,还可以是一个承诺、誓言或者一个规范;也可以是一项事业,甚至一个代表性符号。

《牛津英语词典》给出的定义只有两条,一条对于承诺等言辞,一条对于主权者或者合法政府,

它没有把对组织的忠诚包括在内。〔8〕

进一步说,无论忠诚对象是人还是言辞或非人格的事物,归根到底,忠诚都直接或间接地

是主体间关系:“主体→主体”。承诺是对人的承诺,誓言也是对人的,事业是一群人的事业,规

范的背后是制定规范的主体,符号代表一个实体。忠诚还是不忠诚,都是主体间的事,自然有

受益者或受害者。

这个关系结构的内涵是什么呢? 《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说,“忠也者,一其心之谓

也”。〔9〕《说文解字》中讲,“忠,敬也,尽心曰忠”。〔10〕这都将忠归为一种主观态度和道德情

感。《牛津英语词典》关于loyalty的两条解释都使用同一个短语“faithfuladherenceto”,中文

可以翻译为“信守”“尽心追随”,显然包括两个要素:道德情感与客观行为。这可以诠释为,忠

诚是道德情感与客观行为的结合。这是语文解释,不是定义,但我们可以沿着语义追问下去。

这里可以提出两个问题。①信守或尽心追随是一种道德激情还是一种道德义务? 我们通

常把忠诚界定为一种道德激情,同时也界定为一种道德义务,道德激情是如何附加到义务上去

的,甚至与义务融为一体的呢? 道德激情不会无缘无故地生发出来,除非主体与对象,或者一

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间具有同一性。②信守或尽心追随是单方的行为,一谈到忠诚,一般的想

象也是一个下对上的单向结构。单边行为或单向结构如何维系一个关系呢? 只有两个解决办

法。要么靠另一方的强制,可那就变成了纯粹的义务,与积极的道德情感无关;要么另一方具

有足够的精神吸引力。这暗示着,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亦或一项事业,要赢得他人

或者成员的忠诚,必须具有一种足以同化他人或者成员的强大的道德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乃

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同一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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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J.A.Simpson,E.S.C.Weiner,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Oxford:ClarendonPress,1989,

volumeX,p.631.
〔东汉〕马融:《忠经》,郑玄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



关于忠诚的定义应该把忠诚关系结构中被隐去的二者之间的同一性揭示出来。因此,我

把忠诚界定为这样一种道德情感和行为方式,即一个主体心甘情愿地将自身与对象同一化,并

愿意为对象付出努力、做出牺牲。这个定义包括两个要素:认同、付出。认同是付出的前提,也

是目的;付出体现认同,通过付出也同时使自己被认同。付出是履行义务的行为,往往超出义

务的范围,做出更多的牺牲。同一性是前提,也是追求的结果,在忠诚的付出过程中繁殖增长。

在政治关系中,忠诚是构成政治体同一性最重要的道德要素和原则,也是代表制责任原则

的道德基础。没有公民的忠诚,国家就没有政治同一性;代表若不忠诚,就会出现代表制危机。

“忠”具有极强的区别功能和排他性。忠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同时也就意味着当这个人

或者组织与其他人或同类组织发生利益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效忠对象的利益,并为之

斗争。因为忠于一个组织就很难做到中立,所以有人认为忠可能和道德不协调。〔11〕本文无

意陷入伦理学的争论,宪法研究关心的国家忠诚和宪法忠诚是一种政治道德,它无疑具有排他

性。可以不夸张地说,排他性或敌友区分是国家忠诚和宪法忠诚的实质。美国的入籍誓言便

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我宣誓:我完全彻底断绝并彻底放弃对我迄今为止所隶属或作为其公民的任何外国

王子、当权者、国家或君主的效忠和忠诚;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

国内外一切敌人;我将信念坚定,忠诚不渝;我将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我将根据

法律要求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执行非作战服务;我将根据法律要求,在文职政府领导下从事

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工作。我自愿承担这一义务,毫无保留,决不逃避。帮助我吧,上帝!

这个誓言是一个五重誓(five-foldoath),〔12〕即包含五个方面的道德和法律义务:①支

持美利坚合众国宪法;②完全彻底断绝并彻底放弃对我迄今为止所隶属或作为其公民的任何

外国王子、当权者、国家或君主的效忠和忠诚;③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

内外一切敌人;④(对其)信念坚定,忠诚不渝;⑤A.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或B.我将

根据法律要求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执行非作战服务;或C.根据法律要求,在文职政府领导下从

事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工作。

(二)国家忠诚的理想模式

国家是什么? 无需借助任何理论家的玄思和虚构,生活经验直接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实

实在在的社会事实,有大小、强弱之分,兴衰、存亡之别。因此,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

理解国家的本质,也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理解政治忠诚的意义。

从内部关系而言,国家是一个支配———服从的权力结构,其运作依赖一套暴力机器和一个

法律规范体系的完美配合。但法律规范不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还需另外一种力量的支持,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一方面,公民服从的义务必须升华为忠诚的道德情感,法律才能具有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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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ernardGert,“LoyaltyandMorality”,inSanfordLevinson,JoelParkerandPaulWoodruff
(ed.),NOMOS,LIV,Loyalty,NewYorkUniversityPress,2013,pp.3-21.

SanfordLevinson,ConstitutionalFaith,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pp.103-104.



实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靠一个忠诚的政府才能健康地存在,个别官员

滥用职权是腐败,如果政府不忠于主权者,那便是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总之,忠诚是维系政

治共同体的金质纽带。至于从外部关系来看国家忠诚对于国之存亡具有多大的意义,这压根

就无需理论论证,因为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实例。

国与国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需要忠诚,而在于忠诚的模式不同。也不妨反过来说,不同的

忠诚模式产生和维系了不同的国家形态。这里的国家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的形式要素,一个是

政体,另一个是国家结构。所谓忠诚模式,无非是对三个问题的制度回应:谁应尽忠? 效忠的

对象是谁或者是什么? 如何保证忠诚? 在归纳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忠诚模式之前,必须建立

或发掘一个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就蕴藏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之中,即:“主权者:政府=政府:

臣民”。对照这个范式,历史上各种国家形态的忠诚模式的利弊得失就昭然若揭了。

抽象地说,一切主权国家都由三个功能要素构成,其精神结构可初步图示为“主权者———

政府———臣民”。政治体的精神结构内含双重忠诚结构:①臣民→主权者;②政府→主权者。

两个忠诚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接受效忠的都是主权者。在君主制下,君主声称“朕

即国家”,但这是一个拟制,是一种代表理念。在君主制下,忠君与忠于国家有时会严重对立。

处昏君暴政之下,忠君则害国;外族入侵建国,前朝旧臣转而侍奉新朝,本质上是叛国。只有在

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中,无需借助代表的理论神话,主权者才能与国家直接同一,下述等式才能

真实地成立:忠于主权者=忠于国家。卢梭主张,唯一合法的国家是人民直接出场的人民主权

国家。在这里,人民既是主权者,同时也是臣民;主权者只能立法,政府负责执行法律,二者在

组织形态上分离。合法稳靠的政权法则是: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这个公式的涵义,后文

再做说明。

1.臣民→主权者

臣民必须忠诚地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法律。“如果主权者没有办法确保臣民的忠诚,那

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臣民履行规约。”“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废文,它就默默

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得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

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民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就是使每一个

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的条件。”〔13〕

这一段话的逻辑是这样的:①臣民对主权者的忠诚是社会契约的保证,换言之,没有臣民

的忠诚,社会契约就是一纸废文。一旦社会契约变成一纸废文,社会的同一性立即丧失。②臣

民对主权者的忠诚不能仅靠自觉,而需要强制保障。③强制的服从=被迫自由(forcedtobe

free),换言之,自愿的忠诚就是自由的了。

对很多读者来说,“被迫自由”的悖论要么耸人听闻,要么令人误入歧途,因而有必要澄清

几点。第一,这个等式没有否定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与服从的二分法或者对立,因为强制的概念

本身就意味着限制或剥夺自然的自由和社会自由;第二,在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服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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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者也就是服从自己,并不违背自由;第三,“被迫自由”的“自由”指的是道德自由。至于道德

自由的内涵,后面再说明。此处要紧的是引申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忠诚地服从公意属于道德自

由的范畴;人只有忠诚地服从公意才有祖国。请不要鲁莽地斥之为极权主义,看看美国入籍誓

言吧,这分明就是它内在的逻辑。

用什么办法来强迫个体服从呢? 那就需要创设一个政府,把力量托付给它。只有当政府

被创设之后,个人才真实地变成臣民。臣民(subject)本身就是一个义务概念,无非是对个体在

法律秩序中的状态的一种描述。于是,服从主权者和法律,客观效果上就成服从政府了。

那么,臣民是否有义务忠于政府呢? 不! 臣民服从政府是服从法律的具体实现方式,不能

上升为道德义务,因为政府仅仅是一个中介,是确保臣民忠于主权者的一种技术装置。要从道

德情感意义上谈服从,那就得追溯到主权者身上去。更何况只有对应于权力的顶端和源

头———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服从与自由才能统一起来。

2.政府→主权者

政府必须忠于主权者,也就是忠于公意,忠于法律。不幸的是,政府天然地趋于不忠诚,他

称之为“政府的滥用职权及蜕化的倾向”。为什么呢? 相对于公意,政府的意志属于个别意志,

而个别意志天然地趋向于关心自身个别利益。卢梭指出,“既然个别意志总是不断地在反对公

意,因而政府也就持续不断地在努力反对主权。这种努力越加强,则体制就改变得越多……这

就是那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之所在,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就在不休止地趋向于推毁政治

体,就像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推毁人的身体一样。”。〔14〕

如何维持政府忠诚呢? 卢梭认为政治体生命的原则在于主权权威,必须依靠主权权威来

制约政府,因而主张人民必须经常性地出场。他指出,每次公民集会,永远必须以两个提案而

告开始。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

际在担任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15〕其中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就是检讨宪法,

或可称之为制宪权的例常化;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就是行使罢免权。

3.公民忠诚与道德自由

主权者是否也负有忠诚义务? 这个问题着实荒谬,因为主权者是至高无上的,如若主权者

需要向另一个主体效忠,它就不再是主权者了。提出这么荒谬的问题是想引出另一个非常实

际的相关联的问题。卢梭的主权者是一个由个体公民组成的道德人格,作为主权者成员的公

民是否应该具有忠诚的德性?

卢梭最为担心的恰恰是风俗的败坏和人民的堕落。他认为,如果公民爱国心冷却,私人利

益活跃,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不再奔向大会去,结果就会导致政治体的死亡。〔16〕他说,“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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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卢梭,见前注〔13〕,第108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29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12页。



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 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17〕如何才能算

是一个有道德的公民呢? 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不同地方分别提到爱国心、公共利益、公共

服务、社会性、社会情感、爱法律、爱正义、牺牲生命等要素。这些公民道德要素可以统统纳入

他在第一卷第八章提出的“道德自由”的范畴。在那里,他区分了自然的自由与社会自由,并提

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道德自由。他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18〕

何谓道德自由? 根据上段引文,道德自由包括两个方面:自己为自己立法;服从法律。在政

治领域,第一个方面指的是公民作为主权者的成员参与立法,此即通常所谓的积极自由;第二个

方面即臣民的本分。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积极自由+服从=(政治中的)道德自由。正如卢

梭所说,“政治体的本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二者的一致”,因为 “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名词乃是同

一意义的相关语,这两个概念就结合为公民这一名称”。〔19〕两个方面如何结合呢? 卢梭把政治

体生命的原理概括为一个连比例公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在政治实践的意义上,

这意味着政府对人民有多大的控制力,人民就应该反过来对政府行使多大的控制。

因此,公民忠诚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不能仅仅在服从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消极的义务

感,而必须在道德自由的高度上来理解,将积极自由的精神———主人翁精神———纳入其中。如

此,公民忠诚才能算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而不是一种卑微的情感。总之,从政治忠诚的角

度来看,卢梭的政治体是一个公民相互忠诚的结构,这是由社会契约决定的。

(三)国家形态与忠诚模式的变迁

经典的政体分类方法以主权归属或行使统治权的人的数目为标准,〔20〕据此,可以区分三

种合法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国家忠诚模式的分类,除了必须以主权归属为依据

之外,还须突出忠诚义务主体。按照排列组合的数理逻辑(非历史逻辑),可以区分为四种理想

的组合:①一个人+所有其他人;②少数人+多数人;③多数人+少数人;④全体人相互忠诚。

此外,根据国家结构的类型,国家忠诚分为单一模式和复合模式。以下综合阐释。

类型I:一个人+所有其他人,或者叫1+X。这又分为两类:全体国民臣服于一人;君主忠

于宪法+国民忠于君主。

1.全体国民臣服于君主一人:这是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忠诚模式。绝对君主制是对封建制

的克服与超越,打破了封建的中间层,使“主权者———臣民”直接对应起来。绝对君主国的主权

属于君主,君主超越于法律之上,全体国民包括官僚在内都是君主的臣民,效忠于君主。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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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卢梭,见前注〔13〕,第120页。
卢梭,见前注〔13〕,第26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16页。
经典的政体分类以统治者或治理者的人数为标准,但只有当统治或治理这两个词含有代表的要

素———即对政治统一体的体现———时,这种划分才是正确的。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峰译,
世纪集团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经》的语言来说,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1〕这种模式建立在主权理

论的基础上,在西方首出博丹,在霍布斯的“授权———代表”理论中臻于完善 〔22〕。中国在秦朝

大体上就已经可以算作一个“主权国家”了,至汉代,大一统理论完全成熟。

这种忠诚模式存在诸多固有的弊端。其一,君主双重道德人格合为一体。君主是主权者,

代表国家,代表整体利益,是权威所在。为了控制政府,君主必须同时掌握力量,为此也就必须

担任政府首脑,代表政府,也就代表政府(官僚)这个团体的利益。两个道德人格都由一个自然

人格来承载,必然导致君主时时刻刻纠缠于个人利益、政府(官僚)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之中,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其二,君王治国如牧羊,全体国民政治人格卑微,处于政治无权状

态;其三,君臣间政治信任随时处于危机边缘,此所谓“伴君如伴虎”;其四,以一人之力御国,自

然而然地发展出御史、太监等制度,包括跪拜在内的各种仪式,尊称、自称、忌讳字词等语言规

范,同时滋生出宠臣、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等非正常的权力现象。

2.君主忠于宪法+全体国民忠于君主:这是立宪君主制国家的忠诚模式,是对绝对君主制

的克服与超越。从概念上理解,立宪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的区别在于一个“宪”字,这个“宪”字

的实质就是“限权”。宪治作为一种主义,可以减归为一个原则,即有限政府(limitedgovern-

ment)。如何“限权”呢? 根本的办法是两个:一是 “王在法下”;二是设立一个代议机构。“王

在法下”的意思不限于法律工具主义,而是法律至上,意味着国王作为国家代表对国法负有忠

诚义务,正因为国王负有忠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所以历史上才能采取法律审判的形式,以叛

国罪判处国王死刑。否则处死国王,就是非法的。霍布斯就坚决否定臣民有处死国王的权利,

否定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23〕所谓代议机构,其实是贵族分享主权的机构。历史上立宪君

主制的确立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政治博弈。据称,英国宪法发端于《大宪章》,而所谓的《大宪章》

是封建贵族逼着君主签字画押的文件。英国历任国王时而废弃《大宪章》,时而又重申遵守之。

议会的发展也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组织军队发动了战争,最终砍了国王的头颅。

类型II:少数人+多数人。根据少数人的结合方式与多数人的权利状况,可以区分为结义

型、贵族制两种忠诚模式。

1.寡头结义+多数臣服:三国时期,蜀国的政治基因就是兄弟结义。刘备、关羽和张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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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春秋〕孔子等:《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霍布斯的代表概念等于授权(authorization),不包括责任(accountability)。参见(英)霍布斯:《利维

坦》第一部分,第十六章《论人、授权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黎思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2
-127页。

“处死一个主权者,或臣民以任何方式对主权者加以惩罚都是不义的。因为每一个臣民既然都是

主权者行为的授权人,那样就是由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去惩罚另一个人了。”———霍布斯,见前注〔22〕,第十八

章,第136页。霍布斯将主权者服从民约法列作国家致弱或解体的第四种因素:“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国家,服
从国家就是服从主权者,也就是服从他自己;这就不是服从法律,而是不受法律约束了。”“这种错误的看法由

于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便同时也将一个法官和惩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造成了一个新的主

权者;由于同一理由,又可将第三个人置于第二者之上来惩罚第二者,像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永无止境,使国家

陷于混乱和解体。”———霍布斯,见前注〔22〕,第二十九章,第253页。



关系,没有严格组织化,因此几乎不能纳入政治理性范畴,而且三人虽有长幼之序分,但其关系

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忠诚。相比而言,诸葛亮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对刘备

的忠诚在结构上纯属下对上的臣服关系。故此,他与关羽、张飞日后的紧张关系并非全由个人

性格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忠诚结构所决定的。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蜀国最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可惜,历史偏偏给人们一个出乎意料的

答案。关于这一点,连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王夫之也疑惑不解。于是后人们找出种种原因,力

图解释它:一、蜀国太小,力量有限;二、诸葛亮去世过早,刘禅昏庸误国;三、宦官黄皓专权;四、

蜀中无人。〔24〕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想指出,这些解释都忽视了或者没有从理论高度提炼出一

个要素:符合国家理性的忠诚结构。蜀国建国之后,国家理性、君臣之别与兄弟义气注定要产

生冲突,最后蜀国之亡,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义气冲淡并压倒了国家理性。

2.贵族制:当主权交给公民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时,国家就称为贵族制。〔25〕但自古

希腊以后,贵族制几乎没有成为一个实际的独立政体,而是混合政体的一个形式要素。封建制

国家包含较多的贵族要素,现代两院制议会的上院是贵族院或者带有贵族制色彩。封建国家

下面单独阐述,两院制要么纳入君主政体,要么纳入共和政体。

类型III:多数人+少数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态特性。其中多数人属于人民的

范畴,享有民主权利;少数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属于敌人范畴,不享有民主权利。〔26〕人民和

敌人的忠诚模式截然不同,敌人是单纯的义务主体,也就是客体,其忠诚义务甚至不需要法律

的转换。

类型IV:全体公民相互忠诚。这种模式的标准版就是上面介绍的卢梭理想国的模式,此

不赘述。

从卢梭的人民主权国家演化出现实可行的代表制民主。由于主权者人民不能经常出场

了,所以不得不委派代表出场。为了防止代表和政府背叛人民,人民不得不制定宪法,并奉之

为高级法、根本法。代表制民主的精神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理想的“主权者———政

府———臣民”演变为“[主权者]———宪法———主权者代表———政府———市民社会———臣民”。

在这个新的结构中,作为一个规范系统的宪法填补了主权者的空位,时刻在场,高高在上。于

是乎,公民的相互忠诚,或者国家忠诚也就体现为宪法忠诚了。

代表制民主如何维持代表和官员的政治忠诚呢? 根本的制度是“定期的选举+公民自

由”,同时引入违宪审查和宪法宣誓制度。公民的忠诚不仅包括服从意识,还包含积极参与的

一面。代表制民主的政治忠诚模式,以公民相互忠诚为基础,以代表和官员忠诚为核心,以宪

法忠诚为标准。

现代共和国还有一个独特的子类,在这里,领导权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因此,执政党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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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尹韵公:“谈蜀国灭亡的原因”,《文史哲》1982年第5期,第29页。
(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参见我国1975年宪法,以及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主权代表机构。在一党领导的共和国,执政党全体党员必须忠于党。为确保党内忠诚,有必要

建立党员宣誓制度、党内监察机制和严格的规则体系。在这种忠诚模式之下,宪法忠诚=国家

忠诚,政党忠诚则独立于宪法忠诚。其难题是,如何确保政党忠诚与宪法忠诚协调一致,确保

执政党忠于宪法。

类型V:多层级的复合忠诚模式。这又可以分为封建制、联邦制。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属

于局部地区的复合忠诚制。这里不考虑帝国、邦联与欧盟。

1.封建制。封建制是在封土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在封土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忠

诚结构。一种是封君与封臣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是君臣结构,也带有契约性质。第二种关系

是贵族与其农奴之间的关系,属于人身依附关系。它们都是以土地作为换取下级义务的条件,

所不同的只是贵族提供的义务主要是军事的和行政的,而农奴提供的是经济方面的。

封建制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封君对封臣的下属是不能直接行使封建性权力的。十四世纪

法国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即使是在王权比较强的英国 ,国王

对封臣的封臣也没有太多的直接权力。从地产中产生出封建领主的司法权、经济权等管理臣

民的各项权力 ,也决定了封建主对上级的相对独立性。〔27〕封建贵族常常联合起来逼迫国王

宣誓或者签字确认服从国法,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抗争的产物。欧洲大陆国家也存在类似

的宪法文件。

2.联邦制。在联邦制下,公民的忠诚是双重的,既要忠于所在州,又要忠于联邦,也就是说

既要忠于州宪法,也要忠于联邦宪法。这种复合忠诚模式结合了主权国家与封建国家各自的

优点,但也具有固有的缺陷,那就是分离的倾向,因此,联邦与州权力分配的比率是关键。联邦

制总的发展趋向是集中化、同质化。

3.一国两制。这是我国当代独创的一种地方高度自治的制度。常规状态下,中央不在港

澳行使落地执法权,港澳居民没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港澳地区的官员

只需宣誓忠于基本法,无需宣誓忠于宪法。人们马上就会提出疑问: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是

否负有国家忠诚义务呢? 另外,澳门基本法规定官员要宣誓效忠国家,而香港基本法没有相同

的规定,这说明什么?

港澳居民对国家并非不负有忠诚义务,只是相对于内地公民有所克减。香港基本法和澳

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基本义务都只有一条,内容完全一样:香港/澳门居民和在香港/澳门的其他

人有遵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遵守法律”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这里

的法律在构成上比较复杂,主体是基本法和港澳本地法律。在理论上,遵守本地法律也是间接

地服从国家。

港澳居民在常规状态下在两个方面对国家承担直接的忠诚义务。一个方面是,不得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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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第122页。



《港澳基本法》第23条所禁止的下列行为: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

国家机密,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尽管两部基本法规定由

本地立法来落实,也由本地执法,但这种忠诚义务是直接对应于国家的。这些否定性义务是底

线忠诚,或可称为“雷区”。另一个方面是,遵守两个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比如《国歌

法》《国旗法》。

在例外状态下,港澳居民直接地效忠于国家。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

战争状态或因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

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

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具体包括哪些法律,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自由裁量。

例外状态最能检验忠诚,在例外状态下,中央可以直接落地执法。

必须指出,我把以上三个方面的法律义务,笼统地称为忠诚义务,这是从应然角度而言的。

但如前文所述,法律义务是客观的,忠诚与否则是主观的,两者很难完全一致。对于港澳两地

来说,上述义务是一致的,但两地对法定义务的落实情况大有差距。香港至今未完成23条立

法,连义务的客观化都未实现,休谈“忠,敬也,尽心曰忠”了!

澳门基本法规定五类官员需要宣誓效忠国家,并没有在国家法律的层面为澳门官员增加

什么实质性的法律义务。澳门基本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无非考虑到澳门社会的政治生

态较好,国家认同度较高,所以,国家对澳门官员的国家忠诚的道德期许也较高一些。

综上所述,国家忠诚模式的变迁呈现出四大规律:第一,从下对上忠的单向结构演变为以

公民相互忠诚为基础,以官员忠诚为核心的模式;第二,从多层次复合结构演变为“臣民→主权

者”“代表→主权者”“政府→主权者”直接对应的结构;第三,效忠对象从具体人格转变为抽象

人格和法律规范,即从忠君到忠于国家、忠于宪法;第四,国家忠诚从卑微的道德义务上升为道

德自由,即“积极自由+服从”的综合情感与德性。

三、宪法忠诚与宪法宣誓

如何培养公民,尤其是官员的宪法忠诚呢? 人类最虔诚的情感莫过于宗教情感,除非宪法

成为公民宗教,否则国家就不具有最牢固的情感基础,就不会有最根本的同一性。代表与被代

表者之间就缺少连接的精神纽带。

(一)公民宗教与宪法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思维还是先退回到卢梭的道德理想国,看他主张如何培养公民

的社会情感和德性,然后再进入现代的立宪国家,特别是立宪的代表制共和国。经过这样一个

思想过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宪法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宗教。

为了维持政治体的生命,卢梭除了坚持人民必须经常出场之外,还挖空心思探寻其它的制

度支持,从历史经验中借鉴了保民官制、监察官制,以及例外状态下的独裁制。然而,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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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都无法解决一个决定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造就自由与服从均衡兼和的公民德性。为

此,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宗教。他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

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唯有当其涉及道德与责

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需对别人遵守的———的时候,才与国

家及其成员有关。”〔28〕

可是人类现有的几种宗教并不能提供一个解决之道。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宗

教———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如何建立一种公民宗教呢? 只能借助于主权。他说,“因此,

就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29〕在1756年8月

18日《致伏尔泰书》中,他又称之为“精神法典”。〔30〕

公民宗教应该包含哪些条款呢? 他提议的教条既有反面的,也有正面的。反面的教条只

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换言之,就是要宽容。正面的教条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

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圣神

性”。〔31〕这些教条中与主权者关系最大的就是社会契约与法律的圣神性,因为“主权者对另

一个世界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要臣民们今生是好公民,则无论他们来世的命运如何,就

都不是主权者的事情了”。〔32〕所谓社会契约和法律的圣神性,不就是主权者的神圣性吗? 可

见,卢梭的公民宗教要造一个地上的神———民主神!

主权者如何才能让人民信仰公民宗教的教条呢? 卢梭提出了一个屡遭后人诟病的方案:

“虽然它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

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

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已经有人公开承认了这

些教条,而他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该把他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了最大的

罪行,他在法律的面前说了谎。”〔33〕

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他说主权者不能强制任何人信仰它们,另一方面又主张驱

逐不信仰者和处死违背承诺者。我理解,既然公民宗教的教条是由主权者规定的,所以公民信

仰宣言理当具有法律效力;正因为它具有法律效力,国家才能驱逐不信仰者、处死违背承诺者。

但是,信仰是内在的,主权者无论采取什么制裁措施也莫奈其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

理解他为什么说主权者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公民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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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见前注〔13〕,第180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81页,并参见该页何兆武的注释1。
参见(法)古耶:《卢梭与伏尔泰 两面镜子里的肖像》,裴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95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82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80页。
卢梭,见前注〔13〕,第181页。



如何认定一个人是不信仰者呢? 卢梭没有详述,但给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公开承认”。公

开承认相对于默示承认,拒绝“公开承认”的人,自然就是不信仰公民宗教的人。既然公民宗教

是主权者规定的,而且不信仰的人应该受到制裁,那么,“公开承认”也就必然是法定义务和程

序了。公开承认要么是书面的,要么是口头的。在《日内瓦手稿》中,卢梭明确提出要用宣誓的

方式:“每个公民都应当在行政官的面前进行这种信仰的宣誓,并且正式地承认其中的一切教

条。”〔34〕

不信仰公民宗教,也就意味着不承认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性,不愿意做公民。对

这种人,驱逐他似乎有些严酷,但如果我们想象的场景是一个刚刚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走

出自然状态的国家,如此处理也就不为过了。现在许多组织和政党均有忠诚誓言,不宣

誓就不能算正式加入。

至于如何认定公开承认了公民宗教的人的行为和不信仰的人一样,卢梭没有说明,但“行

为”一词表明必须有证据证明其做出了这样的行为,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应该以法律为标准。

为什么对他处以死刑? 我理解,大概是因为他不仅犯了严重的罪行,而且违背了誓言,践踏了

公民宗教,成了国家的敌人。卢梭的这个设想显然极端,却是洞悉人性弱点的警世钟。没有有

德性的公民,何来人民主权的权威?

然则,直接的人民出场只能偶尔为之,人民注定被代表。民主神退隐之后怎么办? 为了防

止人民的代表篡夺主权,防止政府专制,民主神不得不留下一部“政治圣经”———宪法。诚然,

人民制宪是个理论神话,但在理论逻辑上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因为主权在民。在一个世俗化的

代表制共和国,什么应该并可能成为公民信仰的宣言或者精神法典呢? 非宪法莫属! 作为国

家的精神法典,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价值共识,于是,忠于宪法=忠

于人民=忠于国家。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基础。我国当下宣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哪些价值应该包括在内? 如何规定? 恕我直言,抛开宪法来谈核心价值,无异

于缘木求鱼。

一旦宪法成为公民宗教的圣典,宪法宣誓也就成了共和国的公民宗教仪式,是镶嵌在世俗

国家之内的神学结构,是将人民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宪法宣誓是召回民主神的仪式,宣誓者祈

求民主神的祝福,一旦违背誓言,民主神的仁慈不再赐福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二)誓言的结构与力量

为什么卢梭要用公开承认(宣誓)来表示对公民宗教的信仰? 为什么在一个现代立

宪国要用宣誓来表示宪法忠诚? 这是因为宣誓是神圣的言语行为,誓言的力量存在于誓

言的结构之中。

发誓是人类普遍的现象。人类为什么发誓? 这是因为人类作为言说的动物,当他们进化

到某个阶段时学会了用语言玩游戏,撒谎就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一旦人会撒谎,语言原初的

指意功能便遭受了挫折,能指与所指便不能吻合。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呢?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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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生了另一种语言游戏———誓言。誓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其目的是禁止谎言游戏,确

保恢复语言原初的正常功能,从而使人相信发誓者所说的话。〔35〕发誓是一个悖论,是在道德

怀疑的情况下再一次向良知求证,是在不信任言语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求助于言语的力量。

为什么发誓能保证宣誓者所作声明是真实的? 这是由誓言的结构决定的。按照古典学者

RichardJanko的定义,“发誓实际上是招引一种比自身更伟大的力量来维护声明的真实性,其

方式是,如果声明虚假,即施予自身一个诅咒。”〔36〕A.H.Sommerstein认为,这个定义意味着

发誓者做出下述三个行为:〔37〕

①发誓者作出声明(declaration)。声明分为两类,一类为断言式(assertory/assertative

oath),是关于过去的事实的声明,一类为许诺式(promissoryoath),是对未来行为的确认。这

种区分是依据誓言的语义内容来界定的,与发誓的行为无关;②发誓者明确或暗示地指向一种

或多种超人的力量,以之作为声明的证人或者声明真实性的担保者;③发誓者对自己许下一个

有条件的诅咒(curse),如果断言为假,或者诺言被违反,他/她将承受担保力量的惩罚。

换言之,一个完整的誓言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确认(affirmation),是一个有意

义的命题或声明(dictum),其真实性或有效性由誓言保证;第二个要素,西方人称引诸神为见

证,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宗教国家,只能泛指某种神秘力量,比如天地、鬼神;第三个要素是一个

针对伪誓的诅咒。中国民间最常用的诅咒是“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等等。三个要素在术语

和事实上都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圣礼[sacramentum]中同时意味着誓言和誓仪)。〔38〕

学者们普遍认为,誓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惧怕神灵的暴怒和报复。有“悲剧之父”之

誉的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有几行诗唱诵了恐惧的激情对于人类正义的重要性:

“灵魂之中,有一佳在,恐惧发焉,让恐惧居高临下,充当它的监察;在痛苦的压力下,学会

良善意识,总归有益无假。什么人———或者一个人的社会,也无差,若不能以恐惧滋养心

灵———还会崇尚正义吗?”〔39〕

霍布斯在论述自然状态下的信约时说:“语词之力太弱,不足以使人履行其信约,人的本性

之中,可以想象得到的只有两种助力足以加强语词的力量;一种是对食言所产生的后果的畏

惧,另一种是因表现得无需食言所感到的光荣或骄傲。”他认为后者不可靠,可以指靠的激情是

恐惧。“这种激情有两种十分普遍的对象。一种是不可见的鬼神的力量,另一种是失约时将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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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2016年10月10日,北大博雅论坛记录稿《宪法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

切入》赵汀阳发言,http://www.publiclaw.cn/index.php? c=news&m=view&id=7165,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10月5日。

RichardJanko,TheIliad:acommentary,volumeIV:Books13-16,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2,14.271-9.

A.H.Sommerstein,“Whatisanoath”,inAlanH.Sommerstein,IsabelleC.Torrance,Oathsand
SweariginAncientGreece,WalterdeGruyterGmbnBerlin/Boston,2014.pp.1-2.

阿甘本,见前注〔1〕,第71页。

A.H.Sommerstein,Aeschylus:Eumenid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pp.517-25。中

文是我根据英文尝试翻译的。



犯的人的力量。”“在不受世俗权力管辖的两造之间所能做的一切,便是彼此相约到所畏惧的神

面前去发誓。”“这种发誓或誓言是附加在诺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形式”,提出诺言的人引自己相

信的神灵为证,“再加上个人在自己的宗教中习用的各种仪式,其作用便是使人对背信的恐惧

越发来得强烈。”〔40〕

其实,誓言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我发誓”这个开头语式。这是每个誓言的固定

格式。在阿甘本看来,誓言的真正秘密就藏在这个语式中。要解开这个秘密就要借助二十世

纪语言学关于述行表达(performativeutterance)的理论。

“我发誓”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act)的完美范式,在语言学上也称为“述行行为”

(performativeact)。述行与陈述不同,并不描述一种事实的状态,而是立即产生一个事实,实

现其意义。〔41〕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阿甘本说,“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述行表达的自我指涉

性质(self-referentiality)。”〔42〕何谓自我指涉? 简单地说就是指严格的述行行为必须以第一

人称来宣示,仅仅将自己作为参照。往深里说,“述行的自我指涉性往往是通过对语言的一般

指意性质的悬搁(suspension)来架构(constitute)的。”〔43〕怎么理解呢? 如上所述,誓言在“我

发誓”之后紧跟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带有纯粹的指意性,没有这个声明,述行就是空乏的和无效

的。但是,述行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就在声明变成一个述行语段的对象的时候,声明的指意性

被悬置,被质疑了。这也就是说,述行用一个自我指涉的关系,替代了言辞与事实之间的指意

关系,它将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推向前台。阿甘本把这种语言游戏类比为例外状态。

在例外状态中,法律被悬搁,但这不是例外状态的目的,例外状态的全部目的在于恢复常态,奠

定法律的力量。因此,“在述行行为中,语言悬搁了自己的指意行为,正是并只是去奠定自己同

事物在实存上的关联”。〔44〕

更进一步,“我发誓”这个语式,最好结合誓礼(sacratio)一起理解。誓礼包括某种特定的

手势,〔45〕有时还有牺牲祭献,比如鸡、猪、牛。特定的手势表示祭献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发誓

是一个例外状态,在这个时刻,起誓者由一个政治人(bios)还原为一个赤裸的生命(zoe),并且

将自身的赤裸生命献祭出来。阿甘本说,“甚至在成为权力的圣礼之前,誓言就是通过言辞到

言辞的方式对活生生的人的献祭仪式。由于誓言首先是语言的圣礼,因而誓言能够作为权力

的圣礼。”〔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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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46〕

霍布斯,见前注〔22〕,第107-108页。
阿甘本,见前注〔1〕,第123-124页。
阿甘本,见前注〔1〕,第125页。
阿甘本,见前注〔1〕,第125页。
阿甘本,见前注〔1〕,第125-126页。
中文的“誓”字,金文的写法由“生”“氏”“言”组成。“氏,既是声旁也是形旁,与“氐”同源,表示伸手

触地。这可以理解为引天地为证,也就暗含了诅咒。我们还可以演绎出更深层的涵义。人伸手触地也就是四

肢着地了,如此状态之人是什么? 复归于动物———一个不会用语言来游戏的人,一个赤诚的人。
阿甘本,见前注〔1〕,第147页。



有人会问,难道发誓的人就一定不会撒谎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发誓,已然是

最后一次征诸人的良知,最后一次求助于言语的力量,一旦发誓也无效,言语之力既已穷尽,道

德信任既已破产,那就只能退而求助于暴力了;在一个文明社会,那就只好转向客观法的制裁

了。

(三)宪法宣誓:权力的圣礼

在古代,誓言是政治联盟的纽带。雅典的吕库古清楚地表达了誓言在政治宪法中的根本

功能:“将我们的民主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就是誓言”。〔47〕随着文明的进化,言语的可信度越来

越低,誓言衰落了,法律发达了。现在,在一些国家,出庭作证还需要宣誓,在我国没有这样的

要求。不过,有些地方的民间法律纠纷的处理,至今还保留赌咒发誓的习惯,尽管国家法律不

予承认和保障,却很有实际效用。〔48〕

宪法宣誓是一种政治忠诚宣誓。之所以要采取宣誓的方式来表达宪法忠诚,是要诉诸就

职者的政治良知。基督教国家的就职誓言往往包含一个祷辞:“愿上帝助我!”普芬道夫认为,

这个祷辞与“上帝为证”“上帝为我裁判”等套式是同样的,因为上帝的仁慈若不助人即是最严

厉的惩罚。〔49〕JosephStory在1847年出版的《宪法解析》一书中阐释了宪法誓言的心理作

用:“一个总统如果胆敢违背其庄严的就职誓言所包含的义务,也许可以逃脱人们的监察,不仅

如此,甚至还可能受到轻狂群氓的鼓掌欢迎,但是,他不得不知道,还有一个警觉的上天(Prov-

idence),那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和一个正直的上帝(Being),他是所有人心的监察官,他会让所

有人得到他所应得的。此种顾念必定使一个有良知的人谨慎履职,即便一个原则性不强的人,

当他行将故意违背职务誓言时也会迟疑下来。”〔50〕这种心理情感说到底还是恐惧感。

我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宪法誓言自然不带如此这般的尾言。但是,世俗化的政治誓言,

仍然是一个誓言,誓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还是保留了或者被隐含地保留了。就职宣誓有一个

(一般是公开的)誓礼,包括特定的手势,但没有祭献牺牲的环节。公开仪式暗示着,引诸神为

证的要素被隐含地转化为引人民为证或以人民的名义起誓。为什么人民取代了诸神? 因为在

共和国,人民是主权者,是制宪权主体,政府在本质上是人民的代表,“人民作为制宪权的拥有

者处于一切宪法法规之外和之上”。〔51〕因此,主权者人民即便不在场,也被假定为不能缺席。

你见或者不见,人民———民主之神———就在那里,见证着宣誓。主权者———人民———是神圣

的,是不可能撒谎的,其言即是法。因此,引人民为证或以人民的名义起誓就意味着言辞与行

为之间是无间隙的,要求宣誓者唇与心一致,言出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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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转引自阿甘本,见前注〔1〕,第6页。
参见张永和,“赌咒发誓作为‘另类规范’之存在意义”,《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21-27页。

SamuelPufendorf,DEJURENATURAEETGENTIUM,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Lon-
don:MumphreyMilford,1934,p.492.

JosephStory,AFamiliarExpositionof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NewYork:Har-
perBrothers,1847,p.170.

施米特,见前注〔20〕,第260页。



此外,“我发誓”这个语式配以特定的手势,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宣誓者以赤裸生命面对人

民,将自身生命祭献出来,以取得人民的信任,祈求人民的“加持”与祝福。因此,世俗的誓言如

古老的巫术———宗教誓言一样是神圣的和有力量的。对于违背誓言的人,人民将唾弃他/她。

失去人民的祝福,对于掌权者乃是最大的惩罚。

当我们说人民不能经常出场时,指的是人民不能经常直接地行使主权。其实,人民何时缺

席过? 人民就并立于宪法法规之旁! “在这些法规的旁边,人民一直作为直接在场的———不以

先前的规范、有效性和假定为中介———活生生的实体存在着。”“除了履行宪法律安排的活动

(公民直选和公民投票)之外,它本质上主要是作为一个无组织、无定型的实体而存在。”〔52〕他

们的风尚、习俗,尤其是他们意见,才是“真正的宪法”。“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

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53〕

(四)典型宪法宣誓的理由分说

最典型的宪法宣誓有三种情形:入籍、就职、例外状态。以下分别解释个中理由。

1.入籍宣誓(naturalizationoath)。入籍誓言是国籍法设定的针对外国人的公民誓言

(oathofcitizenship)。宣誓用于取得公民资格,渊源久远。在古雅典,一个人要成为城邦公

民,首先必须被认定为某一胞族的成员,而这需要一个介绍仪式。除了年幼的被介绍者外,其

余参与仪式的人都需要宣誓。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两次介绍仪式,一次是出生后三天,第二次

是16岁,即少年时期。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青年要取得公民身份,还需要在18岁时经历

一个介绍加入德莫(demos,村落,也是基层政治单元)的仪式。青年人开始拥有独立的身份,

需要亲自在公开场合宣誓。〔54〕

如前所述,卢梭主张,每个公民都应当公开承认公民宗教的一切教条。不过,在现代共和

国,依出生取得公民资格的人再无需进行宣誓了。一个外国人要取得另一个国家的国籍则不

同,有的国家法律规定需进行宪法宣誓。

从理论上说,外国人入籍必须与本国人签署政治契约,而宪法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契约。

宪法既已存在,不可能为了一个外人而重新制宪,因此,进行宪法宣誓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

既可以激起他/她的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也向本国人证明他/她认同这个国家及其宪法,以便

取得国人对他/她的认同。

2.就职宣誓。就职宪法宣誓是现代的权力宗教仪式,既是祈求主权者赐福,也是套在掌权

者头上的紧箍咒。之所以要求担任公职的人进行宪法宣誓,是由权力的性质和宪法的效力特

性决定的。

权力不是任何个人本来就有的东西,只能来源于某种神圣的授予。在世俗化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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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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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见前注〔20〕,第260页。
卢梭,见前注〔13〕,第70页。
参见王朔,《宣誓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第一章《介绍仪式与公民身份》,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2016年,第8-22页。



宪法取代了天意和神意,是人民的授权总令。所以,就职者,特别是国家元首宣誓忠于宪法,和

古代帝王登基和加冕时对天盟誓或以神的名义宣誓如出一辙。就职即权力的交割,就职宣誓

是权力交割仪式。从此,管辖范围内的人民对其职务行为有了服从的义务。权力不仅是一种

形成性的力量,也是一种伤害力。为了防止当权者滥用伤害力,要求其就职时宣誓,不论对官

员还是对百姓,至少具有正面的心理作用。

宪法是一种政治性的法律,对国家是没有强制力的,〔55〕因此需要引入另外一种神奇的力

量来针对每一个掌权者。从宪法的发展史来看,宪法最初就是国王与贵族(以人民的名义)之

间缔结的政治契约,国王总是倾向于蔑视和废弃之。去哪里寻找第三种力量呢? 在现代社会,

尽管许多国家建立了违宪审查,但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宪法仍然没有强制力。实际上,倘若三

权合谋抑或一权独大,违宪审查也就形同虚设了。因此,仍然需要寻求别的力量,而宣誓古来

就被认为可以招引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一个代表制共和国,宪法是民主神的圣经,宪法宣誓就

是对制宪权主体———人民———的招魂术。

3.例外状态宣誓。例外状态是主权显现的时刻,也是真正考验全体国民政治忠诚的时刻。

最典型的例外状态是战争状态,这是生与死的较量,是区分敌友的时刻,需要绝对的忠诚。战

争状态的誓言是人的意志直面死神的誓言,国家忠诚赤裸裸地表现为对死神的蔑视。投敌叛

国乃是与死神结盟,与国人宣战。参军和担任军官的宣誓,其必要性完全可以从战争状态推演

出来。至于誓言是否需要包括宪法,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一国的宪法文化了。美国

在建国的过程中广泛使用过忠诚誓言,但宪法尚未制定,忠诚誓言自然不包含宪法二字。南北

战争的情形截然不同,南方独立必然要废除宪法,因而此时的政治忠诚就是捍卫宪法。现在的

参军誓言和军官誓言也都包括拥护和捍卫宪法的内容。

四、宪法宣誓的行为规范与违法后果

在所有的文化中,发誓都是神圣的言语行为。正式誓言有其严格的修辞,内容都是事先规

定的;正式宣誓还有严格的仪轨,宣誓者必须依照仪轨完成规定的言语行为,在古代甚至还配

以献祭仪式。然而,在圣神的事情面前也会有叛逆,不是所有的人都乐于接受宣誓。

那么,如何对待拒绝宣誓的人呢?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卢梭对于公民拒绝公开承认公民

宗教的处置办法———驱逐。在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宪法规定入籍必须宣誓,那就是说,拒绝宣

誓者虽然可以继续居留在这个国家,但不能取得公民资格。拟担任国家职务的人如果拒绝宣

誓,如何处理呢? 香港2016年立法会宣誓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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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科耶夫认为,宪法不能算是法律,因为“国内公法”只关心自在的国家。当没有相互作用、没有至少

两个实体之间的一般意义的关系时,既不会有正义,更不会有法律。如果想说宪法是一种法律,那就必须强

调,这里牵涉的是一种政治性的法律,而非法律性的法律。参见(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2-423页。



2016年10月12日,香港第六届香港立法会多名候任议员在宣誓过程中,不按照法定形

式和内容进行宣誓,刻意以多种方式表达政治理念和诉求。其中,最污人耳目的是“青年新政”

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桢的言辞与行为。〔56〕

在接下来不长的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和法律行动,最终二人被无可回复地取消

议员资格。〔57〕不可否认,诉讼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主动出手,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解释》)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进行立法解释

起到了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重要作用。《解释》首次系统地明确了宣誓的相关规范及违背规

范的后果。这些内容在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决

定》)中没有规定。虽然《解释》与《决定》适用的地域范围有别,且目前内地尚未发生类似情况,

但二者同为一个主体的意志,所以,《解释》对于理解《决定》应该是有帮助的。同时,可以不宽

张地说,《解释》是至今为止最好的“宪法解释”,也不失为一篇关于宪法宣誓的理论佳作,故全

文引述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

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

时必须依法宣誓”,具有以下含义:

(一)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

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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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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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高等法院审判查明(HCMP2819/2016):“訴訟各方沒有爭議的是,於2016年10月12日,梁
先生及游小姐以下述的方法和方式作出據稱的宣誓:(a)他們分別在開始宣誓時使用“香港國”一詞;(b)在立

法會秘書干涉後,他們各自把“China”錯讀為“Geen-na”或“Sheen-na”(“支那”);(c)游小姐把“People’sRe-
publicofChina”錯讀為“thePeople’sRefuckingofSheen-na”;(d)他們各自展開及展示一張印有“HONG
KONGISNOTCHINA”字句的藍色橫幅;(e)梁先生在立法會秘書干涉後,以輕蔑及不認真的聲調宣讀誓

詞,並以右手的中指及食指在《聖經》上作出交叉的手勢;及(f)游小姐高聲強調“HongKong”,卻以較低沉的

語調,急促地讀出其餘的誓詞。”
当天负责监誓的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随即表示不能为二人监誓,留待新当选的立法会主席重新安

排。10月18日上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青年新政”梁颂恒、游蕙祯等5人宣誓无效,但准许其于19日

重新宣誓。对此裁定,香港特区政府立即表示异议。当天傍晚,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联同律政司紧急入禀香港

高等法院,要求复核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准予梁颂恒、游蕙祯重新宣誓的决定,同时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禁止

二人第二天于立法会大会上再宣誓。法院当晚紧急审理此案,裁决不予颁发临时禁制令,但接受司法复核申

请,并决定于11月3日宣判。梁、游辱国辱华的言行引起了香港建制派议员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立法

会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安排5人重新宣誓。在梁、游二人宣誓前,建制派议员集体抗议离场,触发流会,导致二

人宣誓未成。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

释》。11月15日法庭作出判决,裁定梁游二人的宣誓无效,两人议席悬空(HCMP2819/2016、HCAL185/

2016),并另颁禁制令禁止两人以立法会议员身份行事,亦禁止梁君彦再次为两人监誓。2017年1月16日,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作出裁决(CACV224-227/2016),拒绝授予梁游二人终审法院上诉许可。2017年8月25
日,梁游两人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被拒绝上诉许可(FAMV7-10/2017),梁游案终极败诉。



(二)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

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

(三)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

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

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四)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

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符合本解

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

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

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香港有人质疑《解释》加料,主要的理由是,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没有规定行为规范和后

果,而《解释》详细地解释出了两方面的内涵。〔58〕这种质疑与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关于宣誓的行为规范,只要对宣誓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宣誓是一个神圣的言语行

为。誓言的开头语式或者承诺语式,无论是否就是“我的确庄严地宣誓”(Idosolemnly

swear)还是“我宣誓”,都必须理解为包涵了“庄严”的意思。《解释》所规定的“真诚”“庄重”“准

确、完整”,哪一项不是神圣行为的应有之义呢?

其次,之所以说“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进行合法有效

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也是由就职誓言

的性质决定。前面已经阐述过进行就职宪法宣誓的理由,这里补充一点。誓言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叫强制性誓言;一类叫非强制性誓言;还有一类叫团体誓言(corporateoaths),它既是强

制性的,又是自愿的。团体誓言是成为一个团体的成员的先决条件,对于政治体尤其如此。担

任公职的人首先是一个政治体的成员,然后更是这个政治体的公职的承当者,他们的誓言是一

种团体誓言。在美国,总统就职誓言在性质上也是一种团体誓言。总统当选者必须宣誓,而且

得“自由地”宣誓,这里的“自由地”是“自愿地”的意思。如果不愿意宣誓,就不能满足履行总统

职务的条件。外国人入籍也是如此。〔59〕

香港和澳门回归时,两部基本法并没有要求其中的中国居民签署团体誓言。不仅如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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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谨申、杨岳桥等人认为,这次释法远远超过了对基本法的解释,实质上是修改基本法,会减低港

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资料来源:“港反对派鼓动法律界发起‘不合作运动’”,http://news.takungpao.com/

hkol/headline/2016-11/338900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9日。

MathewA.Pauley,IDoSolemnlySwear—ThePresident’sConstitutionalOath,University
PressofAmerica,Inc.,1999,pp.115-116.



部基本法都把基本权利的主体界定为“居民”,而且没有要求所有的官职都必须具有公民资格。

这些安排都是为了港澳平稳回归,为了港澳回归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持繁荣稳定。这种宽

松的宪制条件是主权者给予的特别优待,不是豁免就职宣誓的理由,反而是两部基本法分别先

于国家层面二十八年和二十五年就规定宣誓制度的原因。就职宣誓,是让中央和港澳居民相

信这些职务的担当者会遵守基本法的一种言语形式。另外,从104条的行文逻辑来说,也完全

可以顺理成章地解读出“宣誓是履职的条件”的涵义来。

再者,《解释》的第3条关于宣誓的法律性质及违反誓言的法律后果的说明,完全是以温和

的方式诠释了卢梭的公民宗教学说,只不过没有明确法律责任的方式,剔除了卢梭学说的极端

要素。

最后要补充的是,《解释》严格遵守解释权的内在限制,把所有不依法宣誓的行为装进同一

个法律概念———“拒绝宣誓”,将其后果确定为“丧失议员资格”。从行为与责任相应的原则上

来说,这其实是不充分的。有些行为,比如梁游的行为,怎一个“拒绝”可以概括? 他们是在滥

用宣誓,诅咒国家,把宣誓仪式演示成了诅咒国家、向国家宣战的仪式! 换作古代,必招人神共

怒,人人得而诛之。对于做出这种行为的候任者,立法会怎能许其再宣誓呢? 立法会主席之所

以做出允许其再宣誓的错误决定,除了法律理解错误和缺乏经验等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恐怕是

缺少信仰,尤其是对宪法(基本法)的信仰,没有一个关于宣誓是权力的圣礼的观念。

五、结语:宪法必须被信仰

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法忠诚,谈宪法忠诚就离不开宪法信仰,而宪法信仰归根到底乃是对

人民主权和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信仰。宪法是(可以)有力量的,如果人民信仰它的话。宪法的

力量源自人民自身的信仰,当然也需要强制实施机制的支持。但如果人民本身不信仰宪法,什

么样的实施机制和技术也是无效的。

从近代引进宪法开始,国人对宪法就将信将疑。不从“信”字入手,我们就无法解释,

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宪法一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另一方面,无论何种政权都

离不开立宪言宪。不从“信”字入手,也就不能充分理解2018年修宪的进步意义。

宪法宣誓是宪法信仰的一个仪式,它在我国的确立表明宪法开始被当作公民宗教,

标志着我国宪法文化的转折。港澳基本法最先确立宣誓制度,就是要把基本法作为港澳

的公民宗教。如果基本法不被信仰,港澳本地居民拿什么作为政治共识? 港澳地区依靠

什么与中央建立互信?

制度选择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做出的。但凡倡行宣誓、高扬忠诚之际,必有危机在

伏。那些被隐去的背景条件,可以归结为三重危机:第一,政治信仰危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

的或者补充性的信仰对象,而宪法被当成了替代品或补充品;第二,政治忠诚危机。宪法作为

一个非人格化的规范(体系),被当成一个替代的或补充性的政治忠诚对象和标准;第三。政治

信任危机。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被奉为重建社会团结、重塑政治信任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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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宁愿相信,宪法宣誓可以扶正祛邪,具有两

个“有利于”的神奇功效。所谓“X有利于Y”,在逻辑意义上意味着,X不是Y的充分条件,而

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有利条件。换言之,Y只是X的一个可能的好结果。这也就提示我们,不

能指望单纯通过宣誓就可以建立宪法信仰,确保宪法忠诚。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证明,强制性的

宪法实施机制是保证宪法忠诚最为有效的手段。宪法宣誓与强制性的宪法实施机制不是相互

排斥的,而是相互补益和支持的。

作为一项宪法文化制度,宪法宣誓能起多大的宪法伦理生发作用,对宣誓者和公众能产生

多大的心理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一国的风尚、习俗和公共意见,尤其是政治伦理的整

体生态。客观化的宪法要想被既已 “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的“真正的宪法”所吸收,从而改

变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恐非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奏效。诚如卢梭所言,“立法工作之所以艰

难,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反而更在于那些必须破坏的东西;而其成功之所以如此罕

见,就正在于不可能发现自然的单纯性与社会的种种需要相结合在一起。的确,这一切条件是

很难于汇合在一起的,于是我们也就很少能见到体制良好的国家了”。〔60〕

Abstract:Thispaperattemptstoexplicatethenormativemeaningsoftheconstitutionaloath-tak-

ing,whichwasnewlyestablishedinChina.Inthenormativesense,tospeakofconstitutionaloathisto

speakofconstitutionalloyalty.Thispaperputsforwardthefollowingfourpropositionsinalogicallypro-

gressivemanner:First,thenatureofthestateanditsmoralbasisofpoliticalloyaltycanonlybereally

understoodandappreciatedintheexistentialsense.Second,themodelsofpoliticalloyaltyvarywiththe

formsofstate.Inthemodernrepresentativedemocracy,politicalloyaltyisembodiedinconstitutional

loyalty.Third,unlesstheconstitutionisturnedintoitscivilreligion,therepublicislackinginspiritual

bond.Fourth,theconstitutionaloathisgloballytakenasaguaranteeofconstitutionalloyalty,foritisa

sacredlinguisticactofmysticalpowerwhichisembeddedinitslinguisticstructure.Therefore,asaritual

ofconstitutionalfaith,thepracticeofconstitutionaloath–takinginChinasignifiesasignificantchange

ofitsconstitutionalculture.Itrevealsthepossibilityofthetamingofpower.

KeyWords:PoliticalLoyalty;CivilReligion;ConstitutionalOath

(学术编辑:彭 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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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卢梭,见前注〔13〕,第65页。


